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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刑罰與行政罰之競合問題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 

 

【實務選擇題】 
 

有關行政罰法上處罰競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由於兩者性質不同得併予處罰 

(B)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C)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及其他種類之處罰者，得併予裁處 

(D) 數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規定者，應分別處罰之 

答案：A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

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4條、第26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定無論從

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

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

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

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

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認識或有預見

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

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

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

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

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

計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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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說明】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社會性程度輕微的

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

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

其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所認識，進而擔

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

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又一行為同時觸犯刑

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

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

二罰再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

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

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

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

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原則上

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

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

規定。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

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

定，故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無待法律

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

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

植人心，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諸典型的

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

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

容，所作逐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從社會

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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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

罰抑刑事罰，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

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

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

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

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

則」予以決定。 

【相關法條】 

行政罰法第4條、第5條、第26條 




